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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22 日，时晓娟接到
海南省琼海市法院通知，她起诉悦
心康养酒店及活动组织方的案件将
于2月26日开庭审理。这起案件源
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的一场悲剧，时
晓娟67岁的父亲时某怀在海南博鳌
悦心康养酒店泳池游泳时不幸溺
亡，直到次日清晨才被发现。

时某怀的意外离世，给家人带
来了巨大的悲痛。时晓娟在查看酒
店监控后更是心如刀割。监控画面
显示，父亲在泳池中挣扎呼救时，酒
店监控人员正在打电话、写东西，对
屏幕上的异常情况毫无察觉，酒店
其他员工也无人发现异常并及时施
救，导致父亲在无助中离世，遗体更
是在水中浸泡了一夜。

事发后，悦心康养酒店法定代
表人始终未曾露面道歉，仅安排酒
店经理和律师出面应付。面对酒店
方的冷漠态度，时晓娟和其他三位
亲属拿起法律武器，将海南一龄健

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悦心康养酒
店、琼海博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河
北卓正悦心康养产业有限公司起诉
至琼海市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遗体运输费等共计 173
万余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琼海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调查
报告认定，该起事故为一般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悦心康养酒店安全管理制
度不完善，监控形同虚设，未能及时
阻止时某怀违规进入泳池，对事故负
有主要责任。2024年12月16日，琼
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悦心康养酒
店作出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

然而，行政处罚并不能抚慰家
属失去亲人的伤痛，也无法弥补
酒店管理上的重大过失。时晓娟
表示，希望通过法律途径为父亲
讨回公道，同时也希望以此案警
示相关企业，加强安全管理，避免
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目前，案件
仍在审理中。 王鑫 王潇笛

老人泳池溺亡 家属艰难维权
行政执法局：对涉事酒店罚款50万元

八旬老人王某下公交车时被
车门带倒摔伤后，将公交公司及承
保该公交车辆的保险公司一起告
上了法庭。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城市公交运输
合同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
判决，认为公交公司驾驶员未尽谨
慎注意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2023年2月，王某乘坐公交车
外出，到站后，王某下车。然而，
就在她双脚落地但身体和公交车
身还有接触时，驾驶员便关门启
动车辆。王某不幸被车门碰到摔
倒在地，一时无法动弹。

后王某被送进医院治疗，诊断
为左股骨颈骨折，构成九级伤残，
遂将公交公司和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医疗
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误工费等合计23万余元。

另查明，公交公司的公交车
已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
运人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内。庭审中，公交公司辩称，驾驶
员在乘客上下车过程中均有语言
提示，作为乘坐人，王某未尽到正
常的安全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
失，应对损失自行承担责任。保
险公司则辩称，乘客王某双脚已
脱离公交车，属于第三者，不应当

由承运人按责任保险进行承担，
且客观上其并未与公交公司就乘
客上下车过程中发生损害签订补
充协议。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的损
失应由谁承担？从监控可见，驾驶
员在车辆到站后，未尽到谨慎注意
义务，在王某下车后但身体部位仍
与车辆在空间上存在紧密依附性
和部分重合性时关门，使王某摔倒
在地受伤。王某上车缴纳乘车费
用后，其与公交公司之间成立运输
合同关系，损害结果是驾驶员的关
门行为导致王某下车后摔伤整个
过程的延续。根据合同的相对性，
公交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另，因
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在未经法院
判决之前，公交公司对王某的赔偿
责任并不确定。即便赔偿责任确
定，保险公司也只能根据公交公司
的请求向王某赔偿保险金，现并无
证据证明公交公司怠于向保险公
司主张权利，故王某向保险公司请
求赔偿于法无据。公交公司、保险
公司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另行处理。

综上，法院判决公交公司赔
偿王某的损失共计 23 万余元。
公交公司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
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后维持
原判。 陈凯健 古林

老人下车被车门带倒摔伤，公交公司担责
法院：驾驶员未尽谨慎注意义务

“屋漏偏逢连阴雨”，儿子早逝已
是不幸，更不幸的是离世后还留下了
高额债务，遗产又不足以偿还。父母
年老体弱，没有劳动能力，此情此景下，
是否可以要求保留必要遗产份额呢？

近日，湖北省仙桃法院审结了一
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基本案情

2023年10月，陈小某为解除名下
房屋抵押并出售该房屋，经房产中介
介 绍 ，与 王 某 某 相 识 并 向 其 借 款
34.5 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王某
某当日向陈小某提供借款34.5万元。

2023年11月，该房屋买家发现，
案涉房屋因陈小某涉诉已被法院查
封，现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该房屋的
买卖合同因不能履行而解除。

2024 年 1 月，陈小某病亡。2024
年 10 月，王某某将陈小某父母陈某
某、黄某某起诉至仙桃法院，要求陈
某某、黄某某在继承遗产份额的范围
内承担还款责任。

法院审理

仙桃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小某向
王某某借款，王某某提供了借款，双
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应
予保护。陈小某虽已去世，但其父母
陈某某、黄某某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应当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
陈小某的债务。

分割遗产时，应当为缺乏劳动能
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
要的遗产。本案中，陈小某父母陈某
某、黄某某都已近70岁，年迈体弱，没
有劳动能力及经济收入。从保护老
年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本案适用遗

产“必留份”规则，应保留部分遗产份
额，为陈某某、黄某某提供一定的生
活保障。

综上，仙桃法院判决如下：陈某
某、黄某某在实际继承遗产的五分之
三范围内清偿陈小某债务。判决作
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该判决现已
生效。

法官说法

“必留份”规则是指在遗嘱继承
中或被继承人的遗产不足以清偿债
务的情况下，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
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份额，立法初衷是要保障“老弱”等没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特殊群体的基本
生存权利。

“必留份”规则适用范围是什
么？必须是法定继承人，该规则不适
用代位继承人，并符合缺乏劳动能力
和没有生活来源两个条件。

缺乏劳动能力是指继承人不具
备独立劳动能力，无法依靠自身劳动
维持日常基本生活。

没有生活来源是指继承人本人
没有稳定收入、无法有效获取必要生
活资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开支。

本案中，陈小某系陈某某、黄某
某独子，且其已离异，作为继承人的
陈某某、黄某某均年事已高，没有劳
动能力，陈小某去世后，无人赡养二
老，二老也没有其他经济收入。作为
失独老人，适用该项制度，既依法保
护了老年人的基本生存权，展现了法
律对老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又维
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司法有力
度更有温度，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统一。 仙法

保障失独老人权益，适用“必留份”规则

子债父偿？法院判决保遗产养老


